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15年度审计工作总结的报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

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及有关文件的规定，向

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15年度审计工作总结的报告》，经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请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总结报

告全文如下： 

根据《审计业务约定书》的约定，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信永中和”）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包括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及

合并的资产负债表、2015年度公司及合并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

及财务报表附注等，同时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对公司内部控制

情况进行了鉴证、核查。审计期间，审计委员会和审计部、财务部进行了跟踪和大

力配合；审计结束后，信永中和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现将信永

中和从事公司 2015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

项制度》选聘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根据选聘结果，审计委员会推荐信永中

和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70万元。 

2015年11月17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016 年 1 月 20 日，信永中和年审注册会计师与审计委员会举行了现场见面沟

通会，协商确定了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时间安排，充分听取了管理层关于公司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介绍。 

2015年 11月 22日-2015年 12月 22日，信永中和审计小组进入公司开始预审；

2016 年 1 月 15 日-2016 年 3 月 9 日，信永中和审计小组进入公司进行年度审计，

并派出人员到重要子公司进行现场审计。审计期间，审计委员会加强与年审会计师



的沟通，督促其在约定期限内提交审计报告。 

2016 年 3 月 11 日，审计委员会在信永中和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再次与独立

董事一起召开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现场见面沟通会，年审会计师通报了审计意见和建

议。审计委员会再次审阅财务会计报告，认为公司按照年审会计师的初步审计意见

对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修订，公司财务会计报表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对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的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评价 

（一）独立性评价 

审计小组成员和公司决策层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审计工作中，信永中和

始终保持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遵守了职业道德准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

要求。 

（二）专业胜任能力评价 

审计小组共由 11 人组成，其中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人员 4 名，均具有担任本

次审计业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证书，能够胜任本次审计工作，同时也

能保持应有的关注和职业谨慎性。 

三、对审计计划、程序及审计报告意见的评价 

（一）审计工作计划的评价 

本年度审计过程中，审计委员会与信永中和审计小组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安排；

在此基础上，审计小组制订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为完成审计任务和减小

审计风险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具体审计程序执行评价 

审计小组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完整性、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在此基础上，确定实施控制性测试程序和实质性测试程序。控制性测试审计程序中，

审计小组执行了内部控制和穿行测试程序，获得了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审计证据；

实质性测试审计程序中，审计人员执行了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程序，为公司各类

交易、账户余额、列报认定等获取了必要的审计证据。 

（三）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意见的评价 

本年度审计中，信永中和审计小组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

恰当的审计程序，为发表意见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信永中和对公司财务

报告发表的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是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 



四、结论意见 

信永中和作为公司 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在 2015年度审计工作中，遵守职

业操守，勤勉尽职，按时完成了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

作，并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等事项进行

了认真核查，出具了专项审核说明或鉴证意见。审计委员会对信永中和 2015 年度

的审计工作表示满意。 

特此报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21日 

 


	一、基本情况
	二、对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的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评价
	三、对审计计划、程序及审计报告意见的评价



